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昆明石林太阳能并网光伏实验示范电站（示范区）110KV送出线路

工程》环评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石林太阳能并网光伏实验示范电站（示范区）110KV送出线路工程
	石林县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昆明供电局
	四川省辐射环境评价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总投资117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2.5万元。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1回110KV输电线路和110KV石林变出线构架处新增110KV出线间隔1套。本期新建1回110KV输电线路起于110KV石林变，终于华能石林光伏110KV升压站，线路全长10.8km， 其中架空线路10.5km电缆线路长0.3km。

	主要环境影响：1、电磁
对应措施：1、线路经过村庄时，优化线路走向设计，使其尽量远离村庄；2、工程架空线路与电缆线路、公路、树木等距离均能满足《110KV-750KV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相关要求；3、线路在通过耕地、田园、牧草地、畜禽饲养地及道路等区域均按要求设置工频电磁辐射警示和防护指示标志；4、工程110KV架空输电线路经过居民区时导线最低距地架设高度为7m,经过非居民区时最低距地架设高度为6m。


